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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「臺北市115年度中華民國高中學生新加坡訪問團」 

團員甄選說明 
 

一、 甄選對象：本校高一學生。 

二、 甄選名額：正取 12名，備取 2名。 

三、 甄選時間：115年 3月 12日(四)15:20-17:30。 

四、 甄選地點：演藝廳。 

五、 甄選項目： 

（一） 才藝表演（佔面試成績 30%） 

（二） 英文表達（佔面試成績 30%） 

（三） 口試（佔面試成績 30%） 

（四） 綜合評量（佔面試成績 10%） 

六、 甄選方式：每人甄選時間 5分鐘，4分鐘時將按一聲短鈴提醒同學，5分鐘時

將按一長鈴請同學下台（甄選順序及時間另行公告）。 

（一） 才藝表演：準備 1至 2分鐘才藝表演，項目不限，請於時間內展現個

人最佳之才藝。 

（二） 英語表達：準備 1分鐘英語自我介紹，並利用英文回答甄選委員提問

之問題。 

（三） 口試：回答甄選委員提問之問題。 

七、 經錄取之學生出國前均需參加相關國際禮儀及安全講習。參訪及接待表現優

異之學生發予證明書，若違反校規或有損國家形象者將加重處分。 

八、 如報名人數超過 24名，由評審委員依據評分項目先進行初審【書面審查】，

擇優至多 24名進入複審階段【才藝表演、英語表達及口試】。 


